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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4_BA_A7_

E4_B8_9A_E6_8D_9F_E5_c36_328591.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经济贸易委员会令 第44号 《产业损害调查听证规则》已经国

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2003年1月15日起施行。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李荣融 

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产业损害调查听证规则 第一条 为规

范产业损害调查听证活动，维护听证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

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经

贸委）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案件调查程序中举行的

产业损害调查听证。 第三条 国家经贸委产业损害调查局负责

组织产业损害调查听证。 第四条 产业损害调查听证遵循公开

、公正、公平的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外，听证

一律公开举行。 第五条 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的申

请人、被申请人及其他利害关系方就产业损害及其因果关系

要求国家经贸委举行听证，或者国家经贸委认为有必要举行

听证的，可以举行产业损害调查听证。 第六条 反倾销、反补

贴、保障措施调查的申请人、被申请人及其他利害关系方要

求举行听证的，应当向国家经贸委提出要求举行听证的书面

申请。 产业损害调查听证申请书应当包括听证申请人名称、

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申请事项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等内容。 第七条 国家经贸委举行产业损害调查听证，应当组

织听证会，并在听证会举行前20日将举行听证的决定、听证



事由、听证会召开的时间、地点、相关要求等事项以公告方

式或者书面通知方式告知相关利害关系方。 第八条 利害关系

方应当在产业损害调查听证会公告发布之日起或书面通知之

日起15日内，按照规定方式向国家经贸委进行登记，提交听

证会发言概要及相关证据材料的通用语言文字正本一式10份

。 第九条 听证当事人包括已向国家经贸委登记参加听证的提

出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的申请人、被申请人及其

他利害关系方。 第十条 听证当事人有正当理由，可以在听证

会举行10日前提出延期听证的申请；是否准许延期，由国家

经贸委决定。 第十一条 听证主持人通常由3至5人担任，其

中1人担任首席听证主持人。 第十二条 听证主持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各利害关系方有权申请其回避： 

（一）与本案利害关系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利害关系方委托代

理人有近亲属关系；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案

件利害关系方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听证公正进行的。 利害

关系方提出回避申请，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并说明理由。

是否回避，由国家经贸委决定。 第十三条 听证主持人在听证

会中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听证会； （二）确认听证当

事人或其代理人的身份； （三）向听证当事人发问； （四）

决定是否允许听证当事人提交补充证据，是否对已出示的证

据进行鉴定； （五）决定中止、延期或者终止听证； （六）

维持听证会秩序，对违反听证纪律的行为予以警告或制止； 

（七）听证过程中需要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四条 听证当事

人可以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参加听证会，也可以

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会。由代理人参加听证会的，应当在进

行听证登记时向国家经贸委提交参加听证会的授权委托书。 



第十五条 听证当事人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按时到达指

定地点出席听证会； （二）遵守听证纪律，服从听证主持人

安排； （三）如实回答听证主持人的询问； （四）对提出的

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第十六条 听证会开始前，听证主持人应

当首先查验听证当事人身份及代理人代理资格，宣读听证会

纪律，告知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第十七条 听证会按下列程

序进行： （一）首席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宣读案由； 

（二）听证申请人陈述要求举行听证的事实和理由； （三）

听证当事人陈述； （四）听证当事人最后陈述； （五）首席

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第十八条 反倾销、反补贴、保障

措施产业损害调查机关在听证会上应进一步收集信息，并为

各利害关系方提供陈述意见及提交证据材料的机会。 第十九

条 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由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

签名或者盖章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在听证笔录上载明有关情

况。 第二十条 听证当事人在听证会上所作的口头发言和陈述

均应以听证结束之日起10日内向国家经贸委提交的书面材料

为准，相关补充证据也应在听证结束之日起10日内向国家经

贸委提交。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中止听证： 

（一）听证申请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听证； （二）

其他应当中止听证的情形。 第二十二条 中止听证原因消除后

，应当恢复听证。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

听证： （一）听证申请人撤回听证申请的； （二）反倾销、

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终止的； （三）其他应当终止听证的

情形。 第二十四条 有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三条中止或者终止

听证情形的，是否中止或者终止听证，在确定听证主持人前

由国家经贸委决定，在确定听证主持人后由听证主持人合议



决定。 第二十五条 本规则由国家经贸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

条 本规则自2003年1月15日起施行。1999年10月27日国家经贸

委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

定听证规则》同时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